




临 床 研 究 合 同
（补充合同）




试验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甲方(申办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乙方(临床试验机构)：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               






补充合同签订日期：   202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1 / 3
本合同内容如下：
由于                  ，甲乙双方依据实际情况，在项目名称 为“            ”原合同的基础上就以下合同条款涉及的内容，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合同，由签约双方共同恪守。 自双方签订合同并盖章之日起即生效，任何一方不得单独终止合同。
一、本合同签订原因
试验名称为“            ” 的原合同 (签订日期：202 年   月    日) 原约定：（  ）。
二、合同修改明细
原合同“            ”。更改为：“            ”。
三、本合同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除本合同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本合同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，以本合同为准。
四、本合同原件一式   份，甲方执   份，乙方执    份。经签约双方签字盖章后所有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页）











签字页

甲方： 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
（签名/签章）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：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 (盖章)

主要研究者：               
   （签名/签章）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
  （签名/签章）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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